附件1：

绿色食品续展认证通知

                  ：
你单位生产的               　 等  　   个产品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许可期将于   　　　　年    月到期。按照《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绿色食品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和《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程序》（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确保你单位有关产品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合法性和连续性，切实维护企业的利益，现将续展认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证（以下简称“证书”）有效期为
三年。如需继续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企业应在证书有效期满3个月前向我办（中心）提出续展申请。产品（或原料）产地规模扩大或产地区域发生改变，企业应在证书有效期满5个月前提出续展申请。企业应根据产品生产季节，合理安排续展申请时间，保证续展认证时有适于抽样检测的产品。
　　二、未在上述规定时限内提出续展申请，再行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时，不按续展处理，按初次认证产品认证程序执行。对未按规定时限提出续展申请或在续展认证中由于企业原因延误续展认证时间，致使企业标志使用证未能与上一周期衔接，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企业自行负责。

三、当证书许可期满终止，企业未提交继续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申请和相关资料的，视为自动放弃其使用权，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将在有关媒体上对未续展的企业及产品进行公告。从证书许可期终止日起，企业生产的产品包装及广告宣传上应停止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否则，我办（中心）将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

四、收到通知后，请及时填写《绿色食品续展回执表》，并传真或寄至我办（中心），以便我们为你单位提供更好的服务。
绿色食品续展回执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全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续展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是否续展
	

	续展产品清单
	

	不续展的

主要原因
	

	备  注
	


请将《绿色食品续展回执表》传真或寄至                    。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